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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494][bookmark: _Toc10406][bookmark: _Toc29640][bookmark: _Toc4597][bookmark: _Toc20859]第一章 规划总则
[bookmark: _Toc7363][bookmark: _Toc22967][bookmark: _Toc26525][bookmark: _Toc29648][bookmark: _Toc17979]1.1 规划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建筑垃圾问题也日益严重。建筑垃圾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城市景观和居民生活质量。因此，合理规划建筑垃圾的处理和回收利用，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市新建、改建和拆迁工程的增多，建筑垃圾的产生量逐年上升，对城市环境和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建筑垃圾的处理需要符合环保法规，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资源循环利用，建筑垃圾中含有大量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合理规划可以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节约资源。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要求对建筑垃圾进行精细化管理，包括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和回收利用等环节。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鼓励和支持建筑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有效控制建筑垃圾的产生，提高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48][bookmark: _Toc25291][bookmark: _Toc2322][bookmark: _Toc753][bookmark: _Toc15789]1.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市我区现阶段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指导思想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具体来说，应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强化源头减量，推动建筑垃圾的分类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和法规建设，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提高建筑垃圾处理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此外，还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建筑垃圾管理机制，确保建筑垃圾处理工作有序、高效、环保地进行。
[bookmark: _Toc5544][bookmark: _Toc15201][bookmark: _Toc31885][bookmark: _Toc20235][bookmark: _Toc31115]1.3规划原则
（1）全面规划，紧抓落实
科学选择适合柳江区自身特征的经济适用、简便易行的分类模式，紧抓工程渣土和装修垃圾的治理，完善建筑垃圾处理设施配套，提高综合利用率和资源化利用率。
（2）科学评估，精准施策
全方位地对柳江区建筑垃圾污染防治现状进行调研统计，客观分析目前柳江区建筑垃圾污染防治的优缺点，建立健全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制度。
（3）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bookmark: _Hlk169359612]坚持政府引导与监督，调动社会企业主体参与垃圾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自主调节能力，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收运处置产业化、市场化。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宣传督导体系，鼓励全民参与，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
（4）区域统筹，系统设计
[bookmark: _Hlk169359617]强调规划、建设及管理的高度统一，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和行政辖区管理职能，按照不同设施服务特点及运行要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城区建设及设施的规模化（区域化）效应，区域统筹，优化数量，节约用地。遵循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实施对建筑垃圾从收集、运输，综合处理到处置的全系统规划和管理。
（5）统筹协调，近远结合
进一步完善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注重与规划统筹衔接。以建筑垃圾的处置需求量为刚性空间，并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进行处置设施的选址规划，为高质量的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预留足够的灵活度。
（6）循环经济，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强调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建筑垃圾作为循环经济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大力推进其综合利用，构建低碳环保的建筑垃圾污染控制体系。
[bookmark: _Toc10089][bookmark: _Toc15420][bookmark: _Toc15236][bookmark: _Toc13619][bookmark: _Toc8685]1.4规划依据
（1） [bookmark: _Toc13788][bookmark: _Toc10887][bookmark: _Toc6535][bookmark: _Toc3946][bookmark: _Toc2857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824][bookmark: _Toc8964][bookmark: _Toc12667][bookmark: _Toc15797][bookmark: _Toc20690]（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年6月1日开始施行）；
[bookmark: _Toc30646][bookmark: _Toc14514][bookmark: _Toc26999][bookmark: _Toc8099][bookmark: _Toc29917]（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1997 年 11 月 1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2 号发布，根据 2004 年 6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6 年 9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bookmark: _Toc29317][bookmark: _Toc9967][bookmark: _Toc21639][bookmark: _Toc29625][bookmark: _Toc12899]（4）《柳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21年4月30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63][bookmark: _Toc5499][bookmark: _Toc30494][bookmark: _Toc15698][bookmark: _Toc21467]1.4规划范围和期限
1.4.1规划范围
建筑垃圾管理规划范围为柳江区建筑垃圾的生成、搜集、运输、处置及回收利用的全流程、建筑垃圾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广、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运维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教育活动。
1.4.2规划期限
规划年限为2025-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5-2030年，远期为2031-2035年。
[bookmark: _Toc12967][bookmark: _Toc16681][bookmark: _Toc1090][bookmark: _Toc18986][bookmark: _Toc27764]第二章 现状分析和规划解读
[bookmark: _Toc16151][bookmark: _Toc13143][bookmark: _Toc1904][bookmark: _Toc7125][bookmark: _Toc31890]2.1 建筑垃圾治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建筑垃圾问题也日益严重。建筑垃圾是指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目前，我区建筑垃圾治理存在以下现状和问题：
（1）垃圾产量大，分类处理不足：建筑垃圾的产生量巨大，但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率低。大部分建筑垃圾被简单填埋或堆放，没有进行有效的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目前柳江区建筑垃圾治理方式依然是以填埋消纳为主，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于起步阶段，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资源化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2）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度还需加快。建筑垃圾治理不管是资源化利用还是填埋消纳都需要相应的设施，柳江区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原有1个建筑垃圾填埋场，但目前已填满封场，虽然近年来城市建设放缓了脚步，但依旧需要设立1-2个消纳场来满足柳江区建筑垃圾消纳的需求，并且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应相对分散，分区设置，以此减少运输成本和增加服务范围，提高效率，减少建筑垃圾对城市的影响。
（3）技术水平有限：柳江区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技术还不够成熟，缺乏高效、经济的处理技术，导致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不高。
（4）管理体系不健全：建筑垃圾的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从源头分类、运输、处理到资源化利用的整个链条中存在监管漏洞，导致建筑垃圾处理效率低下。
（5）公众意识薄弱：柳江区定期在社区、小区、广场进行建筑垃圾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在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后依旧存在大量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公众对建筑垃圾的危害和资源化利用的认识不足，缺乏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影响了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推进。
（6）经济激励机制不明确：目前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来鼓励建筑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只注重工程进度、企业或个人利益的现在，企业和个人参与建筑垃圾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完善法规政策、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管理体系、提升公众意识和建立经济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有效进行。

[bookmark: _Toc26325][bookmark: _Toc32122][bookmark: _Toc4769][bookmark: _Toc32607][bookmark: _Toc9442]第三章 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9892][bookmark: _Toc19890][bookmark: _Toc12503][bookmark: _Toc12876][bookmark: _Toc23585]3.1 总体目标
建筑垃圾管理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建筑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提高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水平。加快构建规范有序、安全卫生、全程可控的建筑垃圾收运系统；促进形成链条完整、环境友好、良性发展的建筑垃圾产业体系。着力建设建筑垃圾全过程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管控机制，实现建筑垃圾从产生到消纳的全过程信息化、智能化控制和管理。通过科学规划和系统建设，最终建立科学合理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实现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和科学处置，大幅提升柳江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水平，促进城市发展质量全面提升，具体目标包括：
（1）制定并实施建筑垃圾减量化的策略和措施，鼓励在设计、施工和拆除过程中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2）建立健全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体系，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材料。
（3）加强建筑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储存和处理，确保建筑垃圾处理过程符合环保要求，防止二次污染。
（4）提升建筑垃圾处理技术和设备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处理效率和质量。
（5）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法规和政策建设，完善相关标准和规范，确保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
（6）提高公众对建筑垃圾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bookmark: _Toc28285][bookmark: _Toc9187][bookmark: _Toc21537][bookmark: _Toc1450][bookmark: _Toc28445]3.2 分期目标
近期目标（2024～2030年）：重点建立和完善建筑垃圾专项运输、专项处理利用体系，加强源头分类、控源减量，实现区内建筑垃圾从源头到处置的全过程管控；加快提升建筑垃圾规范化分类、收集、运输水平，建立切实可行的建筑垃圾管理机制。对现状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进行评估及优化，建立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建筑垃圾处理系统，逐步提高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建立处理工艺经济可行、处理设施配置合理、技术可靠、环保达标、国内领先的建筑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实现建筑垃圾从产生到消纳全过程的信息化控制和管理。
远期目标（2031～2035年）：建立统筹、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建筑垃圾处理系统；建立规范有序、安全卫生、全程可控的建筑垃圾收运系统；形成链条完整、环境友好、良性发展的建筑垃圾产业体系。形成建筑垃圾全过程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管控机制，实现建筑垃圾从产生到消纳的全过程信息化、智能化控制和管理。使建筑垃圾申报核准率、收运率、密闭化运输率、综合利用率、安全处置率等指标得到全面提升。
[bookmark: _Toc28936][bookmark: _Toc22889][bookmark: _Toc29704][bookmark: _Toc4977][bookmark: _Toc10386]3.3 规划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类别
	指标内容
	近期目标
（2030年）
	远期目标
（2035年）

	1
	减量化
	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t/万m2）
	≤100
	≤70

	2
	
	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t/万m2）
	≤80
	≤60

	3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例（%）
	≥30
	≥35

	4
	资源化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90
	≥95

	5
	
	渣土泥浆资源化再生利用率（%）
	≥11
	≥12

	6
	
	工程、拆除、装修垃圾资源化再生利用率（%）
	≥60
	≥80

	7
	无害化
	建筑垃圾收运率（%）
	100
	100

	8
	
	建筑垃圾密闭化收运率（%）
	100
	100

	9
	
	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100
	100

	10
	数字化
	建筑垃圾运输车船卫星定位装置接入率（%）
	100
	100

	11
	
	工程项目视频监控接入率（%）
	100
	100

	12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视频监控接入率（%）
	100
	100

	13
	
	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闭环率（%）
	95
	98



第4章 [bookmark: _Toc10914][bookmark: _Toc10289][bookmark: _Toc16588][bookmark: _Toc6791][bookmark: _Toc12589]产生量及处理规模预测
[bookmark: _Toc23130][bookmark: _Toc28552][bookmark: _Toc1963]4.1 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4.1.1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
根据柳江区近年来工程建设产生的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量，推算出2025年至2035年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量。
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预测量表
	时间
	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万m3）

	2025年
	112.36

	2030年
	103.89

	2035年
	86.58



4.1.2工程垃圾
根据柳江区近年来工程建设产生的工程垃圾量，推算出2025年至2035年工程垃圾量。
工程垃圾预测量表
	时间
	工程垃圾（万t）

	2025年
	7.3

	2030年
	7.11

	2035年
	5.8



4.1.3拆除垃圾
根据柳江区近年来拆除工作产生的拆除垃圾量，推算出柳江区全区2025年至2035年拆除垃圾量。
拆除垃圾预测量表
	时间
	工程垃圾（万t）

	2025年
	36.1

	2030年
	39.6

	2035年
	41.8



4.1.4装修垃圾
结合柳江区人口增加趋势与建筑年代，预测柳江区装修垃圾产生量。
装修垃圾预测量表
	时间
	工程垃圾（万t）

	2025年
	15.6

	2030年
	15.8

	2035年
	14.1



[bookmark: _Toc3413][bookmark: _Toc30675][bookmark: _Toc26449]4.2 建筑垃圾处理规模预测
1.规划近期至2030年：
（1）柳江区工程渣土产生量为110.52万吨/年，其中直接利用量为85.54万吨/年，资源化利用量为10.16万吨/年，处置量为14.82万吨/年；
（2）柳江区装修垃圾（含拆除垃圾、工程垃圾）产生量为43.4万吨/年，其中直接利用量为9.27万吨/年，资源化利用量为25.54万吨/年，处置量为8.59万吨/年。
2.规划远期至2035年：
（1）柳江区工程渣土产生量为103.89万吨/年，其中直接利用量为85.97万吨/年，资源化利用量为12万吨/年，处置量为5.92万吨/年；
（2）柳江区装修垃圾（含拆除垃圾、工程垃圾）产生量为46.71万吨/年，其中直接利用量为6.71万吨/年，资源化利用量为30.11万吨/年，处置量为9.89万吨/年。

[bookmark: _Toc4846][bookmark: _Toc27613][bookmark: _Toc14415][bookmark: _Toc32613][bookmark: _Toc18683]第五章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规划
[bookmark: _Toc12072][bookmark: _Toc28716][bookmark: _Toc30450][bookmark: _Toc16856][bookmark: _Toc4414]5.1 源头减量目标
对于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目标，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具体目标包括：
（1）制定并实施建筑垃圾减量计划，鼓励在设计、施工和拆除过程中采取减量措施。规划建筑垃圾应从源头减量并进行分类，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处置。助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2）推广使用环保材料和可持续建筑技术，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3）加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提高建筑垃圾的回收率。
（4）对建筑垃圾产生单位实施减量考核，确保减量目标的实现。
（5）开展建筑垃圾减量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
[bookmark: _Toc24206][bookmark: _Toc22278][bookmark: _Toc26839][bookmark: _Toc25064][bookmark: _Toc27774]5.2 源头减量措施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通过媒体、网络、社区等多种渠道，普及建筑垃圾减量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2）制定严格的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出台相关法规和标准，明确建筑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和利用等环节的责任主体和操作规范。
（3）推行绿色施工。鼓励和引导建筑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同时，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管理，避免不必要的材料浪费和废弃物产生。
（4）实施建筑垃圾减量奖励机制。对于在建筑垃圾减量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表彰，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建筑垃圾减量的积极性。
（5）加强监督检查。定期对建筑工地进行检查，确保建筑垃圾减量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确保政策的严肃性和执行力。
（6）推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鼓励和支持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资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14682][bookmark: _Toc24826][bookmark: _Toc10878][bookmark: _Toc26140][bookmark: _Toc13015]5.3 源头污染防治要求
5.3.1工程渣土污染防控措施
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将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给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并遵守下列规定。
（1）应开展土壤检测，根据不同土质性状和用途，按照工程渣土分类标准，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2）在施工工地出口设置符合相关规定的车辆冲洗和排水、废浆沉淀设施，车辆冲洗清洁后方可出场。
（3）运输单位应当装载建筑垃圾运输核准文件确定的建筑垃圾种类。
（4）运输单位应当将工程渣土运送至建筑垃圾处理方案确定的利用处置场所。
（5）运输单位通过道路运输工程渣土的，车辆应当保持密闭化运输，不得沿途滴漏、遗撒，不得车轮带泥、车体挂泥上路行驶；施工单位采用管道输送方式运输工程渣土的，应当做好输送管道和配套设施的日常运营维护，不得沿途滴漏、遗撒等。
5.3.2工程泥浆污染防控措施
（1）工程泥浆应通过工程现场设置的泥浆池或密闭容器收集、存放、未经处理的工程泥浆不应就地或随意排放。
（2）鼓励施工单位采用现场泥沙分离、泥浆脱水预处理工艺，减少建设工程垃圾的排放。
（3）施工单位采用管道输送方式运输工程泥浆的，应当做好输送管道和配套设施的日常运营维护，不得沿途滴漏、遗撒等。
（4）废弃泥浆集中处置时，应配备成套的泥浆处置设备，处置过程应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5）废弃泥浆处置后形成的泥饼，应进行对应用途的有害物质检测。检测合格或无害化处理后予以再生利用。
5.3.3拆除垃圾、装修垃圾污染防控措施
（1）产生装修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将装修垃圾分类袋装或者捆装后投放至指定的装修垃圾集置点，不得与生活垃圾混合投放。
（2）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运输单位应取得建筑垃圾运输核准文件，保持车辆车况良好，车身整洁，不得超限超载运输；离开装车点前保持地面整洁、干净；车辆保持密闭化运输，不得沿途滴漏、遗撒。
5.3.4工程垃圾污染防控措施
（1）施工现场应设置工程垃圾存放点，并应设置分类存放标识牌，应制作围挡设施或封闭建造，并采取防泄漏、防飞扬、消防应急安全等措施。
（2）工地现场工程垃圾处置需满足噪音、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3）工程垃圾堆场应设置雨、污分流设施，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堆场地表水污染周边环境。
[bookmark: _Toc15684][bookmark: _Toc30624][bookmark: _Toc821][bookmark: _Toc12048][bookmark: _Toc13755]第六章 建筑垃圾收运体系规划
[bookmark: _Toc10620][bookmark: _Toc13458][bookmark: _Toc3720][bookmark: _Toc1546][bookmark: _Toc27414]6.1 收运模式
（1）建筑垃圾运输服务企业
1）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2）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保养、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有满足车辆停放并有冲洗设备的停车场所。
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2）建筑垃圾运输服务企业车辆及设备
1）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格以及行驶证。
2）按照规定喷印所属企业名称、标志、编号及车牌放大字样，安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专用顶灯。
3）按照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系统等电子装置，并纳入建筑垃圾监督管理信息平台。
4）安装符合技术规范的全密闭覆盖设施。
[bookmark: _Toc32129][bookmark: _Toc31321][bookmark: _Toc3533][bookmark: _Toc6055][bookmark: _Toc9934]6.2 收运车辆
柳州市柳江区建筑垃圾运输主要采用市场化运输模式，运输车辆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1）建筑垃圾运输车厢盖宜采用机械密闭装置，开启、关闭时动作应平稳灵活，密封可靠；
（2）建筑垃圾运输车应容貌整洁、标志齐全，车辆底盘、车轮无大块泥沙等附着物；
（3）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配置车载智能管理终端，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系统等电子装置，并纳入管理部门监督平台；
（4）优先采用新能源车辆。
[bookmark: _Toc6050][bookmark: _Toc18856][bookmark: _Toc20590][bookmark: _Toc18171][bookmark: _Toc29530]6.3 收运路线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属于特殊行业运输车辆，在柳江区范围内运输需要由建筑垃圾生产企业向有关部门申报，收运线路由交警根据项目报批的所在地拟定，收运线路应遵循以下原则：
（1）收运路线应尽可能紧凑，避免重复或断续。
（2）收运路线应能平衡工作量，使每个作业阶段、每条线路的收集和运输时间大致相等。
（3）收集路线应允许全天收运，但限行时段和限行路段除外，避免在交通拥挤的高峰时间段收集、运输建筑垃圾。
（4）收运路线应尽量避免穿越城市居住区，尽量减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柳江区政府及各权责部门应加强建筑垃圾运输线路管控和联合执法，确保建筑垃圾运输线路执法检查全覆盖。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车辆应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线路进行密闭运输，并全程保持车轮、车身外部清洁，最终运至核定的消纳场地。
为保证城区交通舒畅，建议建筑垃圾于每日10时至17时运输建筑垃圾，并在运输过程中注意噪声对居民区的影响。建筑垃圾运输路线需根据市区道路和交通流量的状况，按照运输高效率、低影响的原则进行路线规划。
[bookmark: _Toc17508][bookmark: _Toc24283][bookmark: _Toc19056][bookmark: _Toc12464][bookmark: _Toc867]第七章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bookmark: _Toc27274][bookmark: _Toc11039][bookmark: _Toc18194][bookmark: _Toc13784][bookmark: _Toc26795]7.1 处理设施布局规划
[bookmark: _Toc8953][bookmark: _Toc12890][bookmark: _Toc9091][bookmark: _Toc2087][bookmark: _Toc13419]1.建筑垃圾消纳场
（1）主城区建筑垃圾填埋消纳场规划
柳江区原先设立的消纳场已填满封场，目前柳江区无新增消纳场。
根据柳江区建筑垃圾的处理需求，应规划新增1-2个建筑垃圾临时消纳场，规划临时消纳场总容量为50万m³。
[bookmark: _Toc7039][bookmark: _Toc31654][bookmark: _Toc22089][bookmark: _Toc7721][bookmark: _Toc17446]2.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1）固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规划。柳江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规划结合大型砖厂、石材公司等布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该走市场化、效益化道路。
（2）移动式资源化利用设施规划。除固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外，近期建议设置2-3 个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于近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需求，远期建议按需要设置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于建筑垃圾的就近就地处理和利用。规划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理设施根据实际处理需求，主要设置于集中拆旧区或施工区，特别是部分交通不便，不利于建筑垃圾外运处理的区域或建筑垃圾禁运区内。
[bookmark: _Toc26080][bookmark: _Toc23123][bookmark: _Toc27404][bookmark: _Toc12564][bookmark: _Toc13290]第八章 建筑垃圾存量治理规划
[bookmark: _Toc30997][bookmark: _Toc21520][bookmark: _Toc17730][bookmark: _Toc13628][bookmark: _Toc23254]8.1 存量建筑垃圾现状
1． ‌建筑垃圾的数量和增长趋势‌：近年来，柳江区大范围建设，建筑垃圾数量较大、增长快、分布广，管理难度较大。据统计，2024年柳江区建筑垃圾数量达到了80多万立方‌米。随着城市交通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的加速推进，建筑垃圾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2． ‌建筑垃圾的违法倾倒问题‌：由于建筑垃圾数量大且增长迅速、综合利用滞后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也随之增多。此外，装饰装修垃圾随意倾倒的问题也较为严重，城管部门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了相关违法行为。
3． ‌建筑垃圾的监管措施‌：为了有效管理建筑垃圾，柳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通过建筑垃圾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全过程监管，包括源头管控、车辆状态和清运路线等。其次，积极开展建筑垃圾整治宣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市民对乱堆放、乱倾倒建筑垃圾危害性的认识。
4． ‌建筑垃圾的利用和处理‌：柳江区也在积极探索建筑垃圾的利用途径。例如，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方式，将部分建筑垃圾转化为资源再利用‌3。此外，柳江区还计划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建筑垃圾从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各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市容环境的整洁。

[bookmark: _Toc16311][bookmark: _Toc18526]
[bookmark: _Toc27380][bookmark: _Toc8283][bookmark: _Toc5780]8.2 存量治理工作机制
1． 统筹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建筑垃圾存量治理的政策措施，开展建筑垃圾存量治理。加强对建筑垃圾处置场所的规范管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生态修复等工作，做好建筑垃圾存量治理工作。
2． 处理设施建设：根据建筑垃圾存量，合理确定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布局和规模，规资确保用地。对不再具备处置条件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依法开展平整、复绿，有条件的可改造成公园、湿地等。
3． 监管平台建设：依托信息化、物联网技术，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平台，实现建筑垃圾处置全过程监管。
4． 摸底排查：开展建筑垃圾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梳理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全过程监管短板，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构建全方位管理网格。全面排查柳江区范围内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安全隐患，检查评估堆体稳定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暂缓其建筑垃圾消纳业务，待其整改完毕、验收达标后再行恢复。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对未按审批路线运输建筑垃圾、未在指定处置场所处理建筑垃圾等行为依法处理。
5． 宣传与培训：加强宣传力度，普及建筑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的基础知识，增强参建单位和人员的资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
6． 责任分工：明确相关部门以及施工单位在建筑垃圾存量治理中的职责和任务，确保治理工作有序进行。对未经审批的建筑垃圾堆放点予以取缔、查处，追究当事人相关法律责任，消除安全隐患后依法对场地进行平整、复绿。
7.长效机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自检，形成制度规范，不断巩固建筑垃圾存量整治工作成效。
[bookmark: _Toc3466][bookmark: _Toc20082]
[bookmark: _Toc13187][bookmark: _Toc6387][bookmark: _Toc17447]8.3 存量治理计划
近期尽快开展存量建筑垃圾排查专项行动，优先解决建筑垃圾堆放场地问题，后落实处理责任。
[bookmark: _Toc22466][bookmark: _Toc8290][bookmark: _Toc21023][bookmark: _Toc24474][bookmark: _Toc29809]8.4 存量治理要求
1、 [bookmark: _Toc170297047]技术要求
1． 分类与分拣
部分存量建筑垃圾由于来源不同，其成分也较为复杂，在处理前应进行分类处理，以区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包括砖瓦混凝土、玻璃、塑料、金属等，有害垃圾则包括油漆桶、废弃电池、老化电子设备等具有有害性质的物品。分类后还需进行精细分拣，确保各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和回收利用。
2． 环保要求
通过合理的覆盖物遮盖住存量建筑垃圾，防止污染物向周围环境扩散。在建筑垃圾分拣、处理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噪音和粉尘的扩散，以保护周围环境和居民的利益。这包括使用洒水降尘、封闭设备等措施来控制粉尘污染，并确保噪声控制符合相关标准。
[bookmark: _Toc170297048]二、管理要求
1.明确责任主体
明确存量建筑垃圾的分拣、运输、处置各环节责任主体。
2.制定处置计划
在处理存量建筑垃圾前，应先对现有建筑垃圾存量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其种类、数量、分布及污染情况。通过实地勘察和数据分析，明确建筑垃圾的来源、成分和可利用性，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计划，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
3.强化现场管理
（1）存量建筑应密闭管理，设置围墙或硬质密闭围挡，采取冲洗、洒水等措施控制扬尘。车辆进出应清洗，确保不带泥上路。
（2）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密闭运输的技术标准和规定。车辆应按核准的路线和时间行驶，并到核准的地点处理建筑垃圾。

[bookmark: _Toc26225][bookmark: _Toc25599][bookmark: _Toc10640][bookmark: _Toc17][bookmark: _Toc22909]第九章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及产业发展规划
[bookmark: _Toc5854][bookmark: _Toc29924][bookmark: _Toc30063][bookmark: _Toc8070][bookmark: _Toc32358]9.1 综合利用原则
加强对建筑垃圾源头控制，把建筑设计、施工以及旧建筑维护和拆除三个建筑垃圾产生的关键阶段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以控制和尽量减少建筑垃圾的产出量和排放量。
[bookmark: _Toc28602][bookmark: _Toc19712][bookmark: _Toc551][bookmark: _Toc24275][bookmark: _Toc10623]9.2 综合利用方式
健全综合利用相关法规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管理体系。建筑施工单位、政府部门、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广大市民以及社会科研团体共同建立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循环产业链模式。
1.经营主体需要转变
建筑垃圾处理产业化需要实行企业化自主经营，通过赚取建筑垃圾处理费和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销售利润在市场经济中自力更生。
2.构建柳江区建筑垃圾产业链
由于建筑垃圾处理产业链的运作涉及建筑垃圾回收、建筑垃圾再生、再生设备研发制造、再生技术咨询和再生产品质量的认证等许多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所以它们之间必须要形成良好的相互作用，才能促进整个建筑垃圾产业链的顺利运作。
（1）再生产品集聚化发展
规划建设新型建筑材料产业化专业园区，纳入产业集聚区管理范围，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其他新型建筑材料企业、建筑产业化企业入驻专业园区，充分利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广泛开展建筑新材料、新工艺研发，推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规模化、高效化、产业化应用再生产品市场占有率。
3.加快综合利用装备、技术研发
（1）加快推进再生产品品质技术、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和试点工程研究。
（2）加快推进政企研学产结合，行业引入高校产品研究成果，或其他先进产品应用技术方案，推进再生产品规范化、标准化，扩大再生产品应用范围，提高再生产品附加值。
（3）鼓励装备制造企业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合作，积极研发新型建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技术成套装备。
4建筑垃圾综合利用设施建设
（1）根据柳江区实际情况采取固定与移动、厂区和现场相结合的资源化利用综合处置方式，就地处理、就近回收利用，最大限度的降低运输成本。
（2）编制建筑垃圾资源化专项规划，合理安排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布局、用地、规模，将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落地。
（3）各乡镇完善配备建筑垃圾管理执法人员、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等专业人员和设施。
[bookmark: _Toc11803][bookmark: _Toc20952][bookmark: _Toc26025][bookmark: _Toc29829][bookmark: _Toc11897]第十章 建筑垃圾监督管理体系规划
[bookmark: _Toc2805][bookmark: _Toc12530][bookmark: _Toc10048][bookmark: _Toc21037][bookmark: _Toc29260]10.1管理机构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发展改革局、柳江生态环境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柳江交警大队、柳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柳江大队等。
[bookmark: _Toc9252][bookmark: _Toc23342][bookmark: _Toc11242][bookmark: _Toc16511][bookmark: _Toc17550]10.2 部门职责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协调各部门各行业抓好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管理工作；做好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排放、运输、处置核准申请和变更等相关工作；规范建筑垃圾处置，推进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建设管理，牵头推进建筑垃圾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完善建筑垃圾设施建设；开展建筑垃圾存量治理，会同公安局、自然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林业局等执法部门开展城市建筑垃圾执法工作。
负责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在本辖区内落实《柳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专项行动整治工作；主动深入建筑施工工地、物业小区、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及消纳场等源头开展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升相关从业人员规范处置建筑垃圾的意识。按照预警响应工作要求，组织各单位落实排查与整改措施；督促环卫部门加强路面清洗保洁工作；指导、监督辖区内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开展建筑垃圾宣传、管理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拆除工程、装修工程等工程项目以及房屋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落实建筑企业主体责任，积极做好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工程建设领域的推广应用等工作；督促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加强装修垃圾管理，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设置装修垃圾暂时存放场所，组织收运企业及时清运。督促园林、绿化工程相关施工单位不得雇请“野马车”违规处置园林绿化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区发展改革局：配合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定出台建筑垃圾治理设施建设规划，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专项投资等资金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项目建设。
柳江生态环境局：依法查处未经审批或备案跨区域转移建筑垃圾等环境违法行为，协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及车辆的管理、考核工作。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引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培育建筑垃圾处置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
区自然资源局：开展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对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加强与属地相关执法部门沟通协调，依法查处倾倒建筑垃圾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违法行为，打击乱倒土侵占国有用地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倾倒建筑垃圾占用林地、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红树林湿地等违法行为。
区交通运输局：积极做好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交通建设领域的应用推广作用。
区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治理工程的监管，督促农用车辆不得在市区违法从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及砂石等违法经营活动；配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专项联合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倾倒建筑垃圾占用农用地、永久耕地等违法行为。
区水利局：依法查处随意向江河、水库、运河、渠道内弃置、堆放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积极做好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的推广应用，督促做好建筑垃圾堆弃处置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督促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河道采砂做好岸边卸砂堆场扬尘及进出口道路扬尘的防治工作，禁止在主城区河道范围内设置临时堆放点；负责查处向河道、岸边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柳江交警大队: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道路通行管理，依法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协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对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及车辆的管理、考核工作。
柳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柳江大队：依法查处建筑垃圾运输违反道路（水路）运输管理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配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
[bookmark: _Toc21832][bookmark: _Toc5761][bookmark: _Toc14960][bookmark: _Toc15905][bookmark: _Toc4726]10.3 制度完善
建设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同步编制建筑垃圾减量、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专项方案。同时，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源头管理，工程建设单位要将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置费用纳入工程预算，保证运输和处置经费。工程施工单位应估测建筑垃圾产生量并编制处置方案。工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优化建筑设计，科学组织施工，合理利用建筑垃圾。进一步规范装饰装修垃圾的收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研究出台装饰装修垃圾管理规定及措施。
从事建筑垃圾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工程施工单位应编制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所在地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3800][bookmark: _Toc12221][bookmark: _Toc14119][bookmark: _Toc26689][bookmark: _Toc11930]10.4 信息化监管
柳江区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平台延用柳州市建筑垃圾综合监管服务系统，并结合柳州市级层面的建筑垃圾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及时跟进建设，实现以下目标。
（1）建立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目录，规范运输市场；通过共享有许可资质的运输企业信息，便于对建筑工程的有效监管和客观考核；
（2）建立建筑工地、建筑垃圾种类、数量、去向的电子明细记录表，促进从产生、运输到处置全过程规范、有序；
（3）通过共享建设工程许可信息、运输车辆、消纳场所等相关信息，方便相关委办局、政府部门、企业共享利用建筑垃圾综合管理信息；
（4）建立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企业目录，构建再生产品供销平台，促进建筑垃圾再生产产业化和再生产品的规模化使用；
（5）通过建筑垃圾产、消明细记录表，准确掌握建筑垃圾产、消量，为垃圾消纳场所的设置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30414][bookmark: _Toc3241][bookmark: _Toc3387][bookmark: _Toc21795][bookmark: _Toc18565]第十一章 近期规划实施计划
[bookmark: _Toc6332][bookmark: _Toc11630][bookmark: _Toc21988][bookmark: _Toc22028][bookmark: _Toc4137]11.1近期工作规划
（1）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对未按审批路线运输建筑垃圾、未在指定处理设施消纳处理建筑垃圾等行为依法处理；对未经审批的建筑垃圾堆放点予以取缔、查处，追究当事人相关法律责任，消除安全隐患后依法对场地进行平整、复绿。
（2）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及分类工作，完善建筑垃圾收集设施，促进建筑垃圾就近利用，提高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和资源集约节约。
[bookmark: _Hlk169792607]（3）加快推进工程渣土消纳场的建设工作，推动建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产业化发展。
（4）加快排查存量建筑垃圾，做好存量建筑垃圾的评估及治理工作。
[bookmark: _Toc506][bookmark: _Toc3215][bookmark: _Toc6523][bookmark: _Toc26817][bookmark: _Toc25318]11.2 近期项目规划
规划期内项目投资匡算如下表所示：
[bookmark: _Hlk165905440]表1-1项目投资匡算表
	[bookmark: _Hlk165905452]序号
	设施
	规划内容
	建设时序
	投资匡算
（万元）

	1
	收集设施
	装修垃圾集中投放点
	每个新建住宅小区应至少设置1处装修垃圾投放点，已建小区和村庄根据实际情况单独建设或合建。
	近期
（2024~2030年）
	/

	2
	
	建筑垃圾临时收集点
	每个建筑工地都应当在其作业区建设建筑垃圾临时收集点。
	近期
（2024~2030年）
	/

	3
	处理设施
	工程渣土消纳场
	新增消纳场，工程渣土总消纳量为100万吨。
	2024~2025年
	1000

	
	
	
	新增消纳场，工程渣土总消纳量为150万吨。
	2025~2027年
	3000

	总投资
	
	4000

	考虑到受项目占地面积、日处理规模、技术工艺、场地现状条件、征地费差异等多因素影响，工程渣土消纳场工程量的性质和大小的差异，结合现有工程渣土消纳场投资及咨询国内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单位规模投资及项目经验，按照规划项目分期实施计划进行投资匡算，本次投资匡算仅包括第一部分建设投资，不包含征地费用及第二部分费用。



[bookmark: _Toc20588][bookmark: _Toc16359][bookmark: _Toc3897][bookmark: _Toc28720][bookmark: _Toc15926]第十二章 投资估算
[bookmark: _Toc12393][bookmark: _Toc20992][bookmark: _Toc5833][bookmark: _Toc23380][bookmark: _Toc7494]12.1预算投资
为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严厉打击乱堆乱倒建筑垃圾违法行为，柳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乱堆乱倒建筑垃圾开展专项领域整治工作。据统计，近三年来共计清理建筑垃圾180余吨，每年的清理建筑垃圾费用逐年上升；柳江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编制申请补助资金50万元，编制范围为柳州市柳江区，服务人口为50.2万人；2025年建筑垃圾城市管理执法经费申请补助资金12万元。

[bookmark: _Toc3704][bookmark: _Toc749][bookmark: _Toc9258][bookmark: _Toc15660][bookmark: _Toc248]第十三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8660][bookmark: _Toc29380][bookmark: _Toc27833][bookmark: _Toc2672][bookmark: _Toc25226]13.1 政策保障
应制定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资源化处理厂和消纳场等设施的运营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涉及垃圾治理流程的管理动作和配套实施细则。应出台建筑垃圾治理监督激励机制，对各级部门的工作可执行“一月一调度，一季一排名，半年一通报，一年一考核”的管理制度。应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构建建筑垃圾的管理闭环。
[bookmark: _Toc28499][bookmark: _Toc23791][bookmark: _Toc25343][bookmark: _Toc16487][bookmark: _Toc15238]13.2 组织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区政府要高度重视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把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纳入年度计划和重点工作清单，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编制专项工作规划，明确目标任务，确定部门职责，研究制定本地建筑垃圾治理相关制度与配套政策，确保工作顺利推进。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加强对本地相关工作的指导，对工作不力的按照工作权限进行约谈或问责。
[bookmark: _Toc16729][bookmark: _Toc14251][bookmark: _Toc9433][bookmark: _Toc10993][bookmark: _Toc32166]13.3 资金保障
[bookmark: _Hlk169379640][bookmark: _GoBack]建筑垃圾治理工作中所涉垃圾收集、转运与处置设施、设备的采购、发放、配置、安装费用，及由于垃圾分类增加的人员培训、宣传督导及设施设备运行成本应纳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此外，在加大资金投入之前，政府部门应对相应的垃圾治理工作方案、收运和处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行进行风险评估，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13479][bookmark: _Toc19008][bookmark: _Toc29241][bookmark: _Toc11437][bookmark: _Toc6419]13.4 土地保障
[bookmark: _Hlk169379622]规资部门在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建设详细规划中应落实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的布局、选址和用地规模需求，在土地出让和审批中应明确相关设施的配置标准。适宜采用灵活用地的设施，可通过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落实用地保障。相关垃圾转运设施、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或改造提升方案，应征求环境卫生、综合执法等牵头管理部门的意见。大中型垃圾转运设施、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在设施建设前到环保部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bookmark: _Toc3713][bookmark: _Toc7486][bookmark: _Toc1613][bookmark: _Toc7636][bookmark: _Toc1457]13.5 技术保障
充实建筑垃圾治理岗位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加强专业学习、技术培训和信息交流工作。建立一线作业人员的作业技能培训、作业资格认证、等级评定等制度，保障人员专业操作技能，提高专业化水平。
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提升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时效。搭建覆盖建筑垃圾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起从源头到终端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